三江学院教务处文件
教字〔2012〕109号



关于印发《三江学院课程教考分离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院（系）、各基础教学单位：

为切实提高教学质量，更加客观、公正地评价我校课程教学效果，有效反馈教学信息，特制定《三江学院课程教考分离实施办法（试行）》。现将该办法印发给大家，请遵照执行。
                             教  务  处
二Ｏ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附件：《三江学院课程教考分离实施办法（试行）》
主题词：教考分离 实施办法 通知
教务处                             2012年12月24日印发

三江学院课程教考分离实施办法（试行）

一、总则

第一条 为了更加客观、公正地评价课程教学效果，有效反馈教学信息，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考分离是指该学期承担考核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不参与所授课程的考核命题工作，而由院（系）、教学单位从试题库或试卷库中组卷、抽卷或指定教师出卷，并采用集中流水作业方式阅卷的一种考核方式。

第三条 教考分离的课程考核必须符合《三江学院考试工作规程》文件的要求。

第四条 学校鼓励基础教学单位、院（系）对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平台课程等面广量大的课程采用教考分离的考核方式。

二、教考分离课程的确定与组卷要求

第五条 教考分离工作由教务处和各院（系）、基础教学单位统一规划，按校、院（系）两级实施。

第六条 实施教考分离的课程原则上为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平台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

第七条 院（系）、基础教学单位须在每学期的第十二周前将教考分离课程的实施方案交教务处备案。

第八条 建有试题（试卷）库的课程实施教考分离，由院（系）、基础教学单位组织相关人员从课程试题（试卷）库中组卷两套（一套为期末考试卷，一套为补考卷）。院（系）专业类课程试卷由院（系）负责直接送校文印室付印，基础教学单位的公共类课程两套卷一并交教务处负责送印。

三、教考分离课程的阅卷和存档要求

第九条 实施教考分离的课程必须成立阅卷小组，阅卷小组应由两位或两位以上教师组成，采用流水作业、集体、集中方式阅卷。

第十条 教师阅卷应按照制定的标准或参考答案、评分标准严格评阅，做到客观公正，评分准确。

第十一条 阅卷结束后，阅卷小组应做好复核、分析、总结、试卷整理归档等工作。各院（系）、基础教学单位应适时组织相关教师对试卷进行抽查。教学质量监控中心和教务处结合试卷抽查，组织对全校教考分离课程考核工作的专项检查。
四、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并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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